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为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并结合公司已成功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实际情况，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作修改,章程修改对照表如下：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四条 公司于〖批/核准日期〗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

于〖上市日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万股。 

第四条 公司于2017年5月4日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00万股，

于2017年6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10,000万股。 

第六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

业区618栋6B、7层。 

第六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雪岗路2018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3栋A座

13-17楼。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第二十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证券登

记机构名称】集中存管。 

第二十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

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设立时，向发起人发行有

表决权人民币普通股柒仟伍佰万

(75,000,000)股。全体发起人均以其在深

圳市岁孚服装有限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出资。公司设立时各发起

人的持股数和持股比例如下： 

······ 

第二十一条 公司设立时，向发起人发行有

表决权人民币普通股柒仟伍佰万

(75,000,000)股。全体发起人均以其在深

圳市岁孚服装有限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出资。公司设立时各发起

人的持股数和持股比例如下： 

······ 

深圳市安华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

7月4日经茶陵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核准，更名为株洲市安华达投资管理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内容 

有限公司。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股，公司

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股，其他种类

股零（0）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00,000,0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0,000,000股，其他种类股零（0）股。 

第二十八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份，可以

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要约方式； 

（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八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份，可以

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二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

公司成立之日起一（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

十二（12）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第三十二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

公司成立之日起一（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12）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第三十六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

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

会计报告； 

······ 

第三十六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

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

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

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 

第七十六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

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

名或名称； 

第七十六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

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

名或名称；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内容 

······ 

（六）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

他内容。 

······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

他内容。 

第一百二十条 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公

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三

十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及公司与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三百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的关联交易。 

第一百二十条 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公司

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300万元或高

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的关联交

易。 

第一百三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

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公司交易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高于下述标准的交易事项应经董事会审议

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 

（六）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

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不超过

三仟（3000）万元人民币，或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50%）的关联交易； 

（七）除其他法律法规或有权部门规范性

文件、本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事项外的公司交易事项。 

前款规定的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的

事项，如法律、行政法规或有权部门规范

性文件规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

公司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2/3）以

第一百三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

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公司交易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高于下述标准的交易事项应经董事会审议

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 

（六）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

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不超过

三仟（3000）万元人民币，或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不超过百分之五

（5%）的关联交易； 

（七）除其他法律法规或有权部门规范性

文件、本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事项外的公司交易事项。 

为提高决策效率，前款规定的属于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涉及金额较低时，

可授权公司总经理直接决策，具体标准应

在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中作明确规定。 

前款规定的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的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内容 

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

（2/3）以上同意。 

事项，如法律、行政法规或有权部门规范

性文件规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

公司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2/3）以

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

（2/3）以上同意。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方式通过后，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删除】 

 

修改后的章程名称为《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 年 7 月）》。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7 日 

 




